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的减持股份通知，星星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４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０％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星星集团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１．９０ ４００ １．６０％

合 计

２１．９０ ４００ １．６０％

二、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星星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４９８ ２９．９６％ ７

，

０９８ ２８．３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０９８ ２８．３６％ ６

，

６９８ ２６．７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０ １．６０％ ４００ １．６０％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星星集团拥有公司股份

７

，

０９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３６％

，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更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发布了《股东追加承诺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６

）。 公司股东陈利浩先生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减持不超过所持

公司股份的

１０％

； 股东林芝地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减持不超过所

持公司股份的

２５％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０

号：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等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股份性质变更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收到

结算公司出具的关于完成股份性质变更的材料。本次追加承诺变更股份性质前后的股本结构

如下：

变更前股份数量

（股）

变更前比例

（

％

）

变更后股份数量

（股）

变更后比例

（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

股）

５８

，

２７７

，

９５０ １２．９７ ９３

，

３０４

，

５８３ ２０．７７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９８６

，

３３９ ０．６６ ２

，

９８６

，

３３９ ０．６６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０ ０ ５３

，

１９０

，

４４６ １１．８４

高管锁定股

５５

，

２９１

，

６１１ １２．３１ １０

，

９６６

，

２３９ ２．４４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０ ０ ２６

，

１６１

，

５５９ ５．８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３９０

，

９８２

，

２０１ ８７．０３ ３５５

，

９５５

，

５６８ ７９．２３

三、总股本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１００ ４４９

，

２６０

，

１５１ １００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三层第八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共

５

人 （其中

２

名

Ａ

股股东委托

１

名股东代表进行投票，

５

名

Ｂ

股股东委托

１

名股

东代表进行投票），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２３１２０１．５６３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９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 代表股份

２３１１９３．６２３７

万股， 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９．１４％

；

Ｂ

股股东代表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７．９４

万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明主持。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未出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

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请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

ＨＫＡＣ

开展飞机预付款融资业务的报告》和《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共二项议案，会议表

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与

ＨＫＡＣ

开展飞机预付款融资业务的报告》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万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９８００．１８４７ ２９８００．１８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９７９２．２４４７ ２９７９２．２４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７．９４ ７．９４ ０ ０ １００％

（二）《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万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２０１．５６３７ ２３１１８１．３９３７ ２０．１７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３．６２３７ ２３１１７３．４５３７ ２０．１７ ０ 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７．９４ ７．９４ ０ ０ １００％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立、陈一宏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国浩律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

３１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赵骅先生因公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章新蓉女士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力先生提议召开并主

持，公司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决定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决定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酬定为

１５２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定为

６５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２

，

８１１

，

９９４．１７ ２

，

５０１

，

１５１．１８ １２．４３％

营业利润

８１

，

５７５．７８ ７０

，

０４７．７６ １６．４６％

利润总额

８２

，

７７６．１２ ７２

，

１４２．３８ １４．７４％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６９

，

８９４．５３ ６０

，

４６９．８４ １５．５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６２

，

５０５．３７ １

，

０２１

，

８０７．２２ ３．９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

３２５

，

７３７．８８ ２７２

，

６３２．５５ １９．４８％

公司负责人：刘伟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永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中梅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８７ １．６２ １５．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３．３６ ２４．６９

减少

１．３３

个百分

点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８．７３ ７．３１ １９．４３％

公司负责人：刘伟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永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中梅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到

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均参与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华商银行、深圳力合光电传感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通过华商银行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年利率

为

８％

、期限为

１２

个月的委托贷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用于其生产经营或者补充流动资金。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

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邱创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在审议和表决过

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传感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２

、关于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同意聘任该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委派董事、监事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委派董事、监事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修订后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力合光电

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１

、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华清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华清”）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与华商银行、深圳力合光电传感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光电”）签订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通过华商银行向力合光电

提供委托贷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 此项委托贷款能够依据合同按时付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到

期，力合光电已安排如期还款，本金及剩余利息没有逾期风险。 鉴于力合光电信用状况良好，

为有效利用资金，力合华清拟与华商银行、力合光电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再次通过华商银

行向力合光电提供委托贷款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

、本公司董事冯冠平先生、董事总经理高振先先生担任力合光电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此项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属于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规定的“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提供的关联财

务资助事项。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力合光

电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回避表决，

此议案获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４

、此项关联交易事前已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四名独立董事

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须经力合光电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本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双方基本情况

１

、力合光电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６４７３１２

，注

册地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长圳社区长兴科技工业园

１６

栋一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李月

秋，主营业务：光电显示及触摸屏用镀膜产品及组件、光电传感材料及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该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度（万元） 出资比例（

％

）

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３５．７１７５ ４７．１４２９

深圳市中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８２．１３７５ ６．４２８５

李月秋

４４６．２５００ ５．９５００

黄海东

３９６．８５５０ ５．２９１４

李益芳

３５７．７５００ ４．７７００

其他

２２８１．２９００ ３０．４１７２

合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力合光电股东中无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本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

２０．９８３％

的股份） 持有该公司

４７．１４２９％

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力合华清持有该公司

２．８６％

的股份。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力合光电（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１９

，

５９７

，

９０８．５７ ２８１

，

１８１

，

８１２．８３

总负债

２００

，

２５７

，

４３５．２５ １９６

，

０８２

，

８９５．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１９

，

３４０

，

４７３．３２ ８４

，

１２４

，

９７８．２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９

，

２２９

，

３９１．８４ １９８

，

１５３

，

３１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

，

２７８

，

３５５．８４ ２６

，

０７３

，

４１４．１２

２

、力合华清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法定代表人高振先，注册地深圳，注册资本

４

，

８００

万

元，本公司及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全部股份。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委托人：力合华清

２

、借款人：力合光电

３

、受托人：华商银行

４

、委托贷款金额：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５

、委托贷款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年利率为

８％

，按日计息，每季付息，到期还本。 若提前

还款，按实际用款天数和用款金额计收利息。

６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为

１２

个月，经力合华清同意，可提前归还此项贷款。

７

、委托贷款用途：用于力合光电生产经营或者补充流动资金，不得借与他人。

８

、提款方式：可在贷款额度内分次提款也可以一次性提款，以力合华清向华商银行签发

的书面《委托贷款通知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子公司力合华清委托华商银行向力合光电提供金额为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有利于充

分发挥资金效用，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益；力合光电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

况良好，贷款用途明确，委托贷款风险可控。 此项委托贷款不会对本公司及力合华清的日常经

营运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要求力合光电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资助。

五、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２

，

０８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３．２６％

；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期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

，

６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５１％

。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郑欢雪、李杰、张文京、邱创斌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力合华清向力合光电提供

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在审议和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冯冠平、高振先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

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2013-003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长赵凤岐先生，基于

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并结合公司

2012

年实际经营状况， 提议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以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37,82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共计

41,346,0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137,820,000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75,640,000

股。

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均已知悉该分配预案，其中董事赵凤岐、孙佃民、孙凯、余沐雨、胡

元木、马慧、肖永强七位董事签署了书面确认文件，并承诺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投赞成票， 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 上述董事认

为，董事长赵凤岐先生提议的公司

2012

年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与公司未来发展相匹配。

在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

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初步预案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 公司

2012

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0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2013-004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烟台万润：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公司《烟台万润：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烟台万润：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正文第一段中

"

每

10

股分配现

金股利

3.00

元（含税），共计

41,346,000

万元

"

信息有误：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

每

10

股分配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共计

41,346,000

元

"

。

更正后《烟台万润：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此公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过程

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0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

冯东、孙合友、张志伟出具的承诺函，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上述七位股东承诺对其首次公

开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限售期到期之后，自愿延长锁定期限

１２

个月，延长后锁定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职务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限售情况的说

明

杨志强 董事长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５．２１

首发前限售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解禁。

王浩 监事会主席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５．２１

严中华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

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６４５

，

２００ ５．０３

王良 董事、总经理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６４１

，

０００ ５．０２

冯东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６４０

，

２００ ５．０２

孙合友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７

，

５５７

，

４００ ４．３９

张志伟 董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７

，

１１５

，

０００ ４．１４

合计

５８

，

５３８

，

０００ ３４．０３

二、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上述七位股东最近十二个月均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

郑重承诺：

本人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限售期到期之后，自愿延长其锁定期限

１２

个月，即

延长锁定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在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该部分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四、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

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

违约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在本信息披露日后两个交易日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五、备查文件

１

、股东追加承诺函

２

、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５１％

。

２

、因公司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追加锁定承诺，故本次申

请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股份数为

７

，

７０６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２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为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总股本由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１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目前，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３８．５１％

。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履行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

（

１

）公司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魏新华、孙合友、张志伟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杨志强、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

友、张志伟、王浩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３

）公司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魏新华、孙合友、张志伟已出具《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主要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以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

参股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积成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

与积成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作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

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５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８

人。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杨志强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注

２

王浩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８

，

９６９

，

６００

３

严中华

８

，

６４５

，

２００ ８

，

６４５

，

２００

４

王良

８

，

６４１

，

０００ ８

，

６４１

，

０００

５

冯东

８

，

６４０

，

２００ ８

，

６４０

，

２００

６

魏新华

７

，

７０６

，

８００ ７

，

７０６

，

８００

７

孙合友

７

，

５５７

，

４００ ７

，

５５７

，

４００

注

8

张志伟

7,115,000 7,115,000

合计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００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００

注：

１

、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七位股东现任公司董事或监事，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

、严中华持有的股份中，有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尚处于质押冻结状态；孙合友持有的股份中，有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尚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３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股东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和张

志伟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５８

，

５３８

，

０００

股追加锁定期限

１２

个月， 锁定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详见《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有积成电子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

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积成电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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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93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7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5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为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

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

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与平安银行海口海甸支行（以下简称

"

平安银

行

"

）签订《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合约》，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2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3

年

1

月

16

日至

2013

年

4

月

16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投资于银行间市场信用等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债券或货币市场

工具。

5

、投资收益支付：

5.1

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将本金和收益划转到投

资者指定账户。

5.2

本理财产品只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不保证理财收益。

6

、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计划保证本金，即投资者持有本理财计划项下的某子计

划到期或平安银行提前终止该子计划时，平安银行承诺理财本金保证；产品存续期间若投资

的交易对手发生违约、破产等情形，投资者可能损失部分理财收益。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投资

者将只能收回本金，无法获得理财收益。

7.2

理财计划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本理财

计划正常运作的情况出现，平安银行有权停止子计划发行。 如平安银行停止子计划发行，或者

子计划的募集金额达到了该子计划的规模上限，投资者将无法在约定的认购时间内购买本理

财计划，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3

理财计划不成立风险： 如子计划在认购期内的募集金额未达到该子计划的规模下限

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平安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

计划，平安银行有权宣布该子计划不成立。

7.4

政策风险：本理财计划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市场、法律

及其他因素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此时平安银行

有权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

7.5

利率风险：本理财计划项下每个子计划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根据各子计划成立当日平

安银行公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确定，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升，该子计划

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由此产生的利率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6

流动性风险：在已成立的子计划的理财期内，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 而只能在本产

品说明书所规定的时间内办理产品申购和赎回。

7.7

信息传递风险：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信息，因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7.8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

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

降低甚至本金损失。

7.9

信用风险：本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银行问市场信用等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债券

或货币市场工具。 产品到期其本金及理财收益由平安银行负责支付，若产品存续期间平安银

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 将对理财产品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产生影响。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全部损失投资本金及理财收益。

7.10

由投资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本金及收益风险： 平安银行保证在到期日向投资者支付

100％

本金及约定的理财收益，但如果因为投资者原因导致本理财计划提前终止，则本金保证

条款不再适用，投资者可能因市场变动而蒙受损失。

8

、应对措施

8.1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委托理财业务的管理，公司制订了《理财产品管理制度》，从审批权限与决策程

序、日常管理与报告制度，以及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予以规定。 财务部应实时关注和分

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应及时通报

公司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

资金的安全。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不能用于质押。

8.2

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

财务核算工作；财务部于发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安全；资金

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8.3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理财业务的审批人、操作人、风险监控人应相互独立；公司相

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须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司的理

财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

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8.4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

的损益情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 公司本次运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丰厚

的投资回报。

三、专项意见

1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

、监事会意见：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事项的核查意见》。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前十二个月内购买：

1

、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T

计划

"

月月盈

"2009

年对公客户第二期产品

2

，金额为

3000

万元。 该产品已到期。

2

、中国银行

"

中银日积月累

-

日计划

"

产品，截止至公告日，金额为

600

万元。

3

、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签

订《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T

计划

"

月月盈

"

产品对公客户投资协议书》，使用人民币壹亿伍仟

伍佰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

T

计划

"

月月盈

"2009

年对公客户第二期

产品

2

。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24

。 该产品已到期。

4

、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9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签

订《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对公理财业务委托投资协议》，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中信理财之惠益计划稳健系列

12

号

1

期。 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2

。

五、备查文件

1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6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13-002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同意投资

6,000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岛嘉颐泽

"

）。 关于该

投资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关于青岛嘉颐泽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青岛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城阳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通知，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青岛嘉颐泽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370214230100795

住所：青岛市城阳区国城路

204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侯旭东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实收资本：

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包装材料及印刷材料技术的设计、研发；转让自行开发的技术

成果；生产包装制品（不含印刷）。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营业期限：自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至二

○

三三年一月十一日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